






陕 西 省 财 政 厅 、

件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陕财税 〔2021)3号

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省级各有关部门,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西咸新区、韩城市财

政局、发改委 (发展改革局、改革创新发展局 )∶

为做好我省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收费工作,根据《政府信

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》(国办函 〔2020〕 109号 )和 《财

政部办公厅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入收缴管理有关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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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的通知》(财办库 〔2o2o〕 254号 )规定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如下:

一、本通知所称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,是指为了有效调

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为、弓|导 申请人合理行使权利,向 申请公

开政府信息超出一定数量或者频次范围的申请人收取的费用(以

下简称信息处理费 )。 各级行政机关为信息处理费的执收主体。

二、信息处理费的征收标准,按超额累进方式计算收费金额 ,

可按件计收,也可按量计收,可选择适用其中一种标准,但不得

同时按照两种标准重复计算。具体收费标准严格按照《政府信息

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》(见附件 )执行。

三、行政机关依法决定收取信息处理费的,应 当在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处理期限内,按照申请人获取信息的途径向申请人发出

收费通知,说明收费的依据、标准、数额、缴纳方式等。申请人

应当在收到收费通知次日起 20个工作日内缴纳费用,逾期未缴
纳的视为放弃申请。

四、信息处理费属于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,纳入一般

公共预算管理,全额缴入同级国库。缴库时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

目
“103049950其他缴入国库的行政事业性收费

”。信息处理费

缴纳后需要退付的,由执收单位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五、行政机关收取信息处理费,通过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系统

收缴,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 (印 )制的财政票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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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行政机关收取信息处理费时,应严格按照上述规定,不

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,并自觉接

受财政、发改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七、省级各有关单位和各市 (区 )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政府

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和国办函〔2020〕 109号文件规定,认真做好

信息处理费收入收缴工作。

八、本通知自2021年 1月 1日 起执行 .

附件: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 (国办函 (2020)

109号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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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年 2月 8日 印发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
国办函 〔2020〕 lO9号
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《政府信息公开

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,国务院各部委、备主属机构 :

现将 《政府信息公开估息处理费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,计

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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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,维护政府
信息公开工作秩序,更好保障公众知情权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有关规定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处理费,是指为了有效调节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行为、引导申请人合理行使权利,向 申计公开政府信

息超出一定数I戚者频次范围的申计人收取的费用。

第三条 信息处理费可以按件计收,也可以按I计收,均按照

超顿累进方式计午收费全板。行政机关对每件申计可以根据实际怙

况选择适用其中一种标准,但不得同时按照两种标准重复计笄。

第四条 按件计收适用于所有
—

—     —

政府信息公开 理决

坠。申请人的一份政府估恩公开申诸包合多项内容的,行政机关

可以按照
“
一事一申带

”
原则,以合理的最小单位拆分计舁件敬。

按件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:

(一 )同 一申计人一个自然月内乐计申计 lO件 以下
(含 lo

件)的 ,不收费。

(二 )同 一申诸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计11-30件
(含 80

件)的部分:100元 /件。

(三 )同 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计
31件 以上的部分 :

以10件为一档,每增加一档,收费标准提南 100元 /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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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按量计收适用于申请人要求以提供纸质件、发送电

子邮件、欠制电子数据等方式获取政府信息的情形。相关政府信

息已经主动对外公开,行政机关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 (一)项、第 (二 )项的规定告知申诂

人获取方式、途径等的,不适用按I计收,按士计收以单件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为单位分别计算页数 (A4及 以下幅面纸张的单面

为1页 ),对 同一中请人提交的多件政府信忠公开申计不累加计

算页数。

按且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:

(一)30页 以下 (含 30页 )的 ,不收费。

(二 )31-100页 (含 100页 )的部分:10元 /页 。

(三 )lO1-200页 (合 200页 )的部分:20元 /页 。

(四 )201页 以上的部分:40元 /页 。

第六条 行政机关依法决定收取信息处理费的,应 当在政府
信息公开申诂处理期限内,按照申计人获取信息的途径向申请人

发出坚变.垫逆L说 明收费的依据、标准、数额、缴纳方式等。申
请人应当在收到收费通知次日起 20个工作日内牧纳费用,逾期未

缴纳的视为放弃申诂,行政机关不再处理该政府估息公开申请。

政府信息公开申计处理期限从申请人完成较费次日起重新计算。

第七条 申请人对收取信息处理费的决定有异议的,不能单
独就该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,可 以在缴费期满后,

就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总公开申请的行为,依据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,向上一级行政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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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 I】投诉、举报,或者依法申请行政

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

第八条 行政机关收取的信息处理费属于行政卒业性收费 ,
按照政府非税收入和国库集中收缴管理有关规定纳入一般公共预

算管理,及时足额缴入同级国库。具体咚繇衣巷按照同级政府财

政部门有关规 行 。

第九条 行政机关收取信息处理费,应 当按照财务隶属关系
分别使用财政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丛崖凵】~堑L二览~αD
制的牡塑.至均L
第十条 价格、财政、审计部门依据备自职责,加强对信息

处理费收取行为的监管。

第十一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指导,
及时处理申请人提出的投诉、举报,严肃纠正违法或者不当行

为。信息处理费收取情况,要按照全国玖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

1】规定的格式统计汇总,并
竺仝垒堕 整尖乏之货垩塞逛圭=按

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二铙 本办法由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、国务
院价格主管部 I】 、田务院财政部门依据备自职责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1年 1月 1日 起施行。

抄送:党 中央备部11,备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,解放军备大单位、中央

军委机关各邯n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全国政协办公厅,固宋监委,由法院 ,

商检院,

备民主先旅中央,全日工商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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